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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最好的投資，打好兩岸企業通路 

創造大陸人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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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學碩士台灣在職專班 
 

暨南大學是國民政府在大陸創辦第一所面向海外華僑的大學，現在是目前中

國大陸國境外生最多的大學，是國家“211 工程”重點綜合性大學，直屬國務院

僑務辦公室領導。“暨南”二字出自《尚書·禹貢》篇：“東漸於海，西被於流

沙，朔南暨，聲教訖于四海。”意即面向南洋，將中華文化遠播到五洲四海。

學校的前身是 1906 年清政府創立于南京的暨南學堂。後遷至上海，1927 年更名

為國立暨南大學。抗日戰爭期間，遷址福建建陽。1946 年遷回上海。1949 年 8

月合併於復旦、交通等大學。1958 年在廣州重建。 

    素有“華僑最高學府”之稱的暨南大學，恪守“ 忠信篤敬 ”之校訓，注

重以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道德文化培養造就人才。學校積極貫徹“面向海外，

面向港澳臺”的辦學方針，建校至今，共培養了來自世界五大洲 131 個國家和

香港、澳門、臺灣 3 個地區的各類人才 20 余萬人，堪稱桃李滿天下。 

 

    2010 年，是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成立 30 周年暨其前身商科成立 92 周年。30

年來，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秉承“經國是、濟民生、宏教澤、系僑情”的宗旨，

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、為粵港澳臺的經濟融合、為祖國的統一大業，努力提

供人才支持與智力貢獻，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。 

    1918 年，辦學于南京的暨南學堂應南洋華僑的需要，開設商科。商科因適

應海外學子的需要而入學者眾，更兼重視理論與實用相結合，具有嚴謹的教風

和學風，憑藉“暨南特色”而享譽海內外。早在上海辦學時期，暨南商科不僅

已是學校的“龍頭”學科,在上海的著名高校中亦聲名鵲起。著名經濟學家馬寅

初、王亞南、陳彪如等曾先後執教于暨南。深厚的歷史積澱和廣泛的海外生源，

造就了暨南商科“忠信篤敬、知行合一、自強不息、和而不同”的優良傳統。

 2004 年在教育部評估中暨大應用經濟學位居全國第 12 位； 

    經濟學院現有經濟學系、金融學系、統計學系、國際經濟與貿易系、財稅

系、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等 6 個教學系所，8個本科專業和方向，16 個碩士點

和 12 個博士點，1 個應用經濟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，13 個研究與諮詢機構 

    經過 30 年的不懈努力，經濟學院已經成長為學科門類齊全、師資力量雄厚、

辦學品質優異、學術交流廣泛、社會服務成效突出，國際化、現代化、綜合化

優勢日益凸顯，在華南地區領先、在國內外尤其是在港澳臺和東南亞地區具有

較大影響力和較高知名度的學院。 

http://www.jnu.edu.cn/xxgk.html#xx#xx


 

   1.培養目標： 

     經濟學院以人才培養為根本，以教學品質為中心，堅持規模、結構和品質

協調發展，不斷推動教學改革，利用眾多優勢學科的寬廣平臺，建立“寬口徑，

厚基礎，強實用，高素質”的人才培養模式，形成了多層次的、對內外學生因

材施教的複合型人才培養體系。 

    經濟學院在專業設置、教學方法與內容、教材建設等方面努力適應海內外

的需要，對兩類學生實行分類培養。明確外招生的培養目標是“面向世界、應

用為主”；內招生的培養目標是具有扎實理論基礎和專業技能的創新型人才。

經濟學院的課程設置突出“僑”字特色，日益與國際接軌。  

2.主要課程：(提供參考，以學院調整為準) 

  英文、微觀經濟學、計量經濟學、區域經濟學、宏觀經濟學、商學理論

專題、公司財務、金融學、國際投資學、博奕論、海外華人經濟、可持

續發展前沿理論專題 

3.以上課程可能調整，每課程 3 學分，碩士課程須修滿 36 學分，並完成碩

士論文。 

1.大學本科畢業生 2.二專、三專、五專等畢業生須若干資歷 3.同等學歷 

     以上報考資格均由經濟學院審核。 

    1.最終學歷證件（影本）  2.台胞證、護照（影本） 

3.填妥報名表(向台灣推廣教育學會索取)  4.彩色照片 5 張 

    1.英文 2.經濟學概論  



    1.全部學生持有台灣身分證及大陸台胞證。 

    2.集中時間（約四天）密集教學，修畢學分，參加論文答辯，正式取得畢 

      業證書及學位證書。 

    3.本會與校方協商同意後可移地教學。（但學生必須共同負擔衍生之費用） 

    4.有關報考學生學經歷條件事先經主辦單位審核，並報請校方複審後，若 

      通過即取得報考資格。 

    5.具報考資格者基本可以通過主辦單位安排之入學考試過程，取得正式入 

      學通知。 

    6.入學後，有關課程安排、上課時間、上課地點由主辦單位協調校方及學 

      員，妥善處理。 

    7.學生有義務遵守主辦單位之安排，同時依照大陸教育部之規定，以便順 

      利畢業。 

1.研修流程： 

碩士學制為三年，第一、二年研修課程， 論文寫作為期 1 年。 

論文完成後，進行論文答辯。答辯通過者，可獲得碩士學歷／學位雙證。 

2.相關資訊： 

(1)提供學員參加輔導課程、入學考試、註冊等資訊。 

(2)協調學校確認應修之課程以及安排上課時間，便利台灣學員集中前往修

讀課程。 

(3)提供相關課程輔導，以強化學生專業素養。 

(4)舉辦各式研討會論壇，拓展學生參與研習層面，延攬國內外學術界及 

產業界知名人士授課，以強化學生專業素質。 

(5)對碩士論文寫作給予必要之協助及指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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